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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球場

規則條文
2.1 球場【2020 規則為比賽球場，2022 修正為球場。】

球場應為堅硬平面，場內無障礙物（圖 1）。面積的範圍由界線內緣量起，長 28
公尺，寬 15 公尺。

2.2 地板【2022 新增】

地板應包含被至少 2 公尺沒有障礙物的通道所包圍的球場區域（圖 2）。因此，

地板面積應為長至少 32 公尺，寬至少 1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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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球隊

規則條文
4.3.2 每一球隊成員球衣前後，應有與球衣顏色對比的平面實體號碼。號碼應清晰易

見，且：

• 背部的號碼至少應高 16 公分。【2020 規則為 20 公分】
• 前面的號碼至少應高 8 公分。【2020 規則為 10 公分】
• 號碼的筆畫至少應寬 2 公分。
• 球隊僅可使用 0 和 00 號或是從 1 到 99 號。
• 同隊球員不得穿著號碼相同的球衣。
• 任何廣告或標識應距離球衣號碼至少 4 公分。【2020 規則為 5 公分】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裁判委員會 OBR&OBRI 2022 2022 年 12 月 3 / 66



第 4 條 球隊

規則條文
4.4.2 球員不得佩戴會對其他球員造成傷害之裝備（物品）。

• 允許使用下列物品：

− 壓縮材質的手臂和腿部服裝，包含束衣和束褲。【2020 規則僅有護套，

2022 開放為所有壓縮服裝】

同一球隊球員應穿著相同且單一顏色的手部和腿部壓縮服裝、頭部裝飾品、

護腕、頭帶和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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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球隊

官方解釋 4-6 範例
A6 請求替補。裁判發現 A6 在球衣底下穿著非壓縮式 T 恤。

解釋
替補不應被允許。在球衣下僅能穿著壓縮服裝。

官方解釋 4-7 範例
A6 在球褲底下穿著延伸至以下的壓縮服裝。

(a) 膝蓋以上。

(b) 腳踝。

解釋
壓縮服裝（束褲）是合法的且能被以任何長度穿著。

同一球隊球員應穿著相同且單一顏色手臂和腿部壓縮服裝，包含束衣和束褲，頭部裝飾

品、護腕、頭帶及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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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球隊

官方解釋 4-8 範例
A6 在球衣底下穿著延伸至以下的壓縮服裝（束衣）。

(a) 肩膀。

(b) 脖子。

解釋
壓縮服裝（束衣）是合法的且能被以

(a) 在肩膀上或以下的任何長度穿著。

(b) 最多到脖子底部穿著。

同一球隊球員應穿著相同且單一顏色手臂和腿部壓縮服裝，包含束衣和束褲，頭部裝飾

品、護腕、頭帶及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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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比賽時間、得分相等與延長賽

規則條文
8.8 若犯規在接近一節或延長賽結束時發生，裁判應決定剩餘的比賽時間。比賽計時

鐘至少應顯示 0.1 秒。【2022 規則新增】

8.9 若一技術犯規、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在比賽間隔時間內被宣判，任何因

此犯規產生的罰球應在下一節或延長賽開始前執行。【2020 規則只寫 “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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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比賽時間、得分相等與延長賽

官方解釋 8-2 範例
在一節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B1 對正在投籃動作中但未中籃的 A1 犯規。A1 獲得 2
次罰球。

解釋
• 裁判應立即相互確認B1 的犯規是否於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發生。

• 若他們決定 B1 的犯規在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發生，A1 應試罰 2 次罰球。比賽

計時鐘應重設至犯規發生時的剩餘時間，如同任何最後一次罰球後繼續比賽。

• 若他們決定 B1 的犯規在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後發生，犯規應被忽略。若 B1 的犯

規符合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的標準，且仍有節數或延長賽需進行，B1 的

犯規不應忽略且應在下一節或延長賽開始前執行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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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比賽時間、得分相等與延長賽

官方解釋 8-3 範例
第一節結束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時，B1 對投中籃的 A1 犯規。

解釋
• 裁判應立即相互確認 B1 的犯規是否於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發生。

• 若他們決定 B1 的犯規在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發生，B1 應被登記一次個人犯規。

A1 的中籃應算得分。A1 應試罰 1 次需站位的罰球。比賽計時鐘應重設至犯規發生

時的剩餘時間，如同任何最後一次罰球後繼續比賽。

• 若他們決定 B1 的犯規在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後發生，犯規應被忽略，A1 的中籃不

算得分。若 B1 的犯規符合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的標準，且仍有節數或延

長賽需進行，B1 的犯規不應忽略且應在下一節或延長賽開始前執行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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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比賽時間、得分相等與延長賽

官方解釋 8-4 範例
A1 做 3 分試投。球在空中時，本節結束的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信號之後，B1 對仍在

空中的 A1 犯規。球之後中籃。

解釋
• A1 應得 3 分。

• B1 對 A1 的犯規應被忽略，因為犯規發生於比賽時間結束之後，除非 B1 的犯規符

合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的標準且之後仍有節數或延長賽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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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比賽時間、得分相等與延長賽

規則條文
9.4 所有比賽，賽程表上排名在前的球隊（主隊），在記錄台面向球場時，應使：

【2022 規則球隊上半場進攻球隊席區前方的球籃】

• 球隊席區在記錄台的左側，
• 賽前熱身在其球隊席區的前方。

然而，若經兩隊同意，可以互換球隊席區及 ∕ 或上半場的熱身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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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球的狀態

規則條文
10.4 當下列情況時不成死球，投中有效：

• 球被一投籃者【2020 規則為正在投籃動作中的球員】控制，該球員在連續動

作中完成投籃，且此連續動作確定於任一對隊球員或被允許坐在對隊球隊席

區的人員被宣判犯規前即已開始。

若任一裁判鳴笛之後，球員做另一新的投籃動作，此規定不適用且得分不

算。

【2022 規則配合規則 8.8 條修正，刪除：若一球員在投籃的連續動作期間，

此時每一節或延長賽終了比賽計時鐘信號或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此規定不

適用且得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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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規則條文
12.6.2 第一節開始的跳球後，未獲得第一個活球控制球的球隊，應被賦予第一個球權輪

替。 【2020 規則限制為在 “比賽球場” 上第一個活球控制球的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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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官方解釋 12-2 範例
比賽開始前 2 分鐘，A1 被宣判技術犯規。

解釋
• B 隊 5 位先發球員之一應試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

• 因為比賽尚未開始，球權輪替箭頭的方向指向任何一隊的進攻方向。

• 比賽應由跳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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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官方解釋 12-3 範例
比賽開始的跳球，主裁判在中圈將球拋起。在球到達最高點前，跳球員 A1 觸及球。

解釋
• A1 跳球違例。

• B 隊獲得在前場靠近違例的中線處發界外球，B 隊應有 14 秒進攻時間。

• 當球置於 B 隊發球員可處理的位置時，A 隊應被賦予第一次球權輪替發界外球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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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官方解釋 12-4 範例
比賽開始的跳球，主裁判在中圈將球拋起。在球被合法觸及前，非跳球員 A2 在他的

(a) 後場

(b) 前場

進入中圈。

解釋
• 在兩個情況中，A2 跳球違例。應由 B 隊獲得在中線附近靠近違例的最近處發界外

球。若是從

(a) 前場發球，比賽計時鐘應顯示 14 秒。

(b) 後場發球，比賽計時鐘應顯示 24 秒。

• 當球置於 B 隊發球員可處理的位置時，A 隊應被賦予第一次球權輪替發界外球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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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官方解釋 12-5 範例
主裁判在比賽開始的跳球將球拋起，當球被跳球員 A1 合法觸及後，立刻：

(a) A2 和 B2 被宣判爭球

(b) A2 和 B2 被宣判雙方犯規

解釋
• 在兩個情況中，因為活球控制球尚未建立，裁判無法使用球權輪替程序。

• 主裁判應在中圈執行另一個由 A2 和 B2 的跳球。

• 在球被合法觸及到爭球/雙方犯規被宣判間經過的時間都仍被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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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官方解釋 12-6 範例
主裁判在比賽開始的跳球將球拋起，當球被跳球員 A1 合法觸及後，球：

(a) 直接出界。

(b) 在觸及其他非跳球球員或球場前，被 A1 接住。

解釋
• 在兩個狀況中，B 隊因 A1 違例而被給予發界外球。

• 若在後場發界外球，B 隊應有 24 秒進攻時間。

• 若在前場發球，則應有 14 秒進攻時間。

• 當球置於 B 隊發球員可處理的位置時，A 隊應被賦予第一次球權輪替發界外球的權

利。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裁判委員會 OBR&OBRI 2022 2022 年 12 月 18 / 66



第 12 條 跳球與球權輪替

官方解釋 12-7 範例
主裁判在比賽開始的跳球將球拋起，在球被跳球員 A1 合法拍撥之後，B1 立即被宣判技

術犯規。

解釋
• A 隊任何一位球員應試罰 1 次罰球。

• 當 A 隊球員在罰球接到球時，球權輪替箭頭應立即指向 B 隊進攻方向。

• 比賽應由 B 隊從技術犯規發生時球所在位置的最近處執行球權輪替發界外球。

• 若從 B 隊後場發球，B 隊應有 24 秒進攻時間。

• 若從 B 隊前場發球，B 隊應有 14 秒進攻時間。

• 發界外球結束時，球權輪替箭頭應立即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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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發界外球

規則條文
17.1.2 發界外球：【2020 規則定義於第 12.4.2 條 球權輪替發界外球】

• 當球置於發球員可處理的位置時，發界外球開始。
• 當下列情況時，發界外球結束：

- 球觸及球場上任一球員或被球場上任一球員合法觸及。

- 發界外球的球隊違例。

- 發界外球時，活球停置在籃圈與籃板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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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運球

規則條文
24.1.2 當球員在球場上控制活球後，將球丟、拍、滾、反彈在地板上，在其他球員觸球

前再行觸球，即為運球開始。

運球時，球員不得將手的任何一部分置於球的下方，並從一點攜帶到另一點。或

是將球攜帶暫停後，接著繼續運球。【2022 規則新增】

運球時，球員可將球拋在空中，在該球員用手再次觸球前，球必須觸及地板或其

他球員。

球員手部未觸球時，跨步多少不受限制。

當球員雙手同時觸及球、球在單手或雙手上停留時，即為運球結束。【2022 規

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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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投籃計時鐘【2020 規則為 “24 秒”】

規則條文
29.2.1 跳球後或在第一節以外的其它節或任一延長賽開始從中線外發界外球後，若一球

員在球場上獲得活球控制球，不論前場或後場，投籃計時鐘應自 24 秒啟動。

【2022 規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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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投籃計時鐘

官方解釋 29/50-26 範例

A1 試投，球中籃。B2 在他的後場對 A2 犯規。這是 B 隊本節的第 3 次犯規。

解釋
A1 的中籃應算得分。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A 隊擁有 14 秒

進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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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投籃計時鐘

官方解釋 29/50-27 範例

投籃計時鐘顯示 17 秒，此時 A1 投籃球在空中時，B2 被宣判對 A2 犯規。這是 B 隊此

節的第 2 次犯規。接著球：

(a) 從籃圈反彈但未中籃。

(b) 未觸及籃圈。

解釋
在兩個情況中，都應由 A 隊在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A 隊擁有 17 秒進攻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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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犯規

規則條文
32.1.3 若一犯規在以下時機球成為死球後被宣判：【2022 規則新增】

• 一節或延長賽結束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
• 宣判違規時，

犯規應被忽略，除非這是一個技術犯規、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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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侵人犯規

刪除以下規則條文
34.2.2 若被犯規的球員正在投籃動作中，該球員應獲得的罰球次數如下：

• 若每一節或延長賽比賽時間終了或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同時，或稍前一剎

那，當球仍在球員手中時，該球員被犯規，而後投球中籃，則得分不算，且

應給予罰球 2 次或 3 次。【2022 規則配合規則 8.8 條修正，刪除以上條文】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裁判委員會 OBR&OBRI 2022 2022 年 12 月 26 / 66



第 34 條 侵人犯規

規則條文
34.1.2 發球犯規係指在第四節或任一延長賽中，比賽計時鐘顯示2:00 分鐘或更少時，當

發界外球且球仍在裁判手中或是球置於發球員可處理的位置時，防守球員在球場

上與對手接觸被宣判之侵人犯規。【2022 規則新增，由違反運動精神犯規修改

而來。】

34.2.3 若一犯規被宣判為發球犯規：

• 被犯規的球員應獲得罰球 1 次，不論犯規的球隊是否已進入球隊犯規罰則狀

態。接著由非犯規隊在犯規發生地點的最近處，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比較 2020 2022
記錄表 U2 P1

發球點 前場發球線 犯規最近處

投籃計時鐘 14 秒 後場 24 秒；前場 14 秒或不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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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侵人犯規

官方解釋 34-2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1:31 時，在發球員 A1 發球離手前，B2 在場上對 A2 發生

非法身體接觸。B2 被宣判發球犯規。

解釋
不管 B 隊在第四節的犯規次數，A2 應試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

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若在

(a) 後場發球，A 隊擁有 24 秒進攻時間。

(b) 前場發球，若投籃計時鐘顯示 14 秒或更多時，A 隊擁有原本剩餘進攻時間。若顯

示 13 秒或更少時，則 A 隊擁有 14 秒進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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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侵人犯規

官方解釋 34-3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1:24 時，B1 罰球中籃之後，發球員 A1 持球在端線外。此

時 B2 在場上對 A2 發生非法身體接觸。B2 被宣判發球犯規。

解釋
不管 B 隊團隊在第四節的犯規次數，A2 應試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籃板正後方除外。發球員 A1 沒有在發球入場前，

從指定罰球點沿著端線移動或將球傳給在外線外隊友的權力。

官方解釋 34-4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59 秒時，B1 罰球中籃之後，發球員 A1 在端線外發球離手

前，B2 在場上被宣判對 A2 發球犯規。這是 B 隊本節的第 5 次犯規。

解釋
不管 B 隊在第四節的犯規次數，A2 應試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

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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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侵人犯規

官方解釋 34-5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58 秒時，B1 罰球中籃之後，發球員 A1 在端線外發球離手

前，B2 在 A 隊前場對 A2 發生非法身體接觸。B2 被宣判發球犯規。

解釋
不管 B 隊在第四節的犯規次數，A2 應試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在 A 隊前

場 B2 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投籃計時鐘應顯示 24 秒。

官方解釋 34-6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54 秒時，發球員 A1 發球離手前，B2 在場上對 A2 發生非

法身體接觸。

解釋
除非 B2 對 A2 的接觸符合違反運動精神犯規的標準，否則這是一個發球犯規。A2 應試

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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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侵人犯規

官方解釋 34-7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55 秒時，發球員 A1 發球離手前，B2 在場上對 A2 發生符

合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標準的非法身體接觸。B2 被宣判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解釋
A2 應試罰 2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前場發球線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投籃計時鐘

應顯示 14 秒。

官方解釋 34-8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53 秒時，發球員 A1 發球離手前，A2 對場上的 B2 發生身

體接觸，A2 被宣判控球隊犯規。

解釋
A 隊並未因 A2 的控球隊犯規獲取利益。應宣判 A2 侵人犯規，除非已符合違反運動精

神犯規或奪權的標準。應由 B 隊在 A2 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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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侵人犯規

官方解釋 34-9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51 秒時，比分為 A 83–B 80。發球員 A1 持球在手，此時

B2 與在球場上和執行發球不同區域的 A2 造成身體接觸。B2 被宣判向 A2 犯規。

解釋
除非 B2 的接觸符合違反運動精神犯規的標準，否則這是一個發球犯規。A2 應試罰 1
次不需站位的罰球。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官方解釋 34-10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48 秒時，比分為 A 83–B 80。球已離開發球員 A1 的手，此

時 B2 與在球場上和執行發球不同區域的 A2 造成身體接觸。B2 被宣判向 A2 犯規。

解釋
這不是一個發球犯規，因球已經離開發球員 A1 的手。除非 B2 對 A2 的接觸符合違反

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的標準，否則這是一個個人犯規且應依規則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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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規則條文
37.1.1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為一球員身體接觸，在裁判的判斷下為：

• 和對手發生身體接觸且並非在規則之精神與意涵內合法地試圖直接對球做攻

守。
• 一球員在比賽過程中對對手造成過度的身體接觸。
• 由防守球員為了阻止攻守轉換時的進攻球員前進所產生之非必要的接觸。此

規定適用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為止。
• 一球員被對手從後面或側面引起非法身體接觸，該球員向敵籃前進，且該前

進的球員和球及敵籃間沒有其他球員，同時

- 前進的球員正控制球，或

- 前進的球員正試圖獲得控制球，或【2022 規則新增】

- 球正被離手傳向前進的球員。【2022 規則新增】

此規定適用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為止。
• 【2022 規則將原先的第 5 點移至第 34.1.2 條 發球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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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官方解釋 37-5 範例
A1 從後場傳球給在前場向敵籃前進的 A2，且沒有 B 隊球員在 A2 和球籃之間。A2 跳

起在空中，接到球之前，A2 被 B1 從後方發生接觸。B1 被宣判犯規。

解釋
這是 B1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B1 在球已離手傳向 A2 後，從後方或側邊對在 A2 和球籃

間沒有 B 隊球員的 A2 犯規。

官方解釋 37-6 範例
A1 在後場持球在手。A2 在前場向敵籃前進且沒有 B 隊球員在 A2 和球籃之間。在 A1
傳球離手給 A2 之前，B1 對 A2 從後方發生犯規。

解釋
這不是 B1 從後方或側邊對在 A2 和球籃間沒有 B 隊球員的 A2 的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因為 A1 尚未離手傳球給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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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 特殊情況

規則條文
42.1 定義

犯規或違例後的同一停錶時間內，再有其它被宣判或已宣判的違規，則視為特殊

情況。【2022 規則新增，為暴力行為回溯提供規則條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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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條 罰球

官方解釋 43-3 說明
最後 1 次罰球時，兩隊都有球員發生罰球違例，這是跳球狀況。

官方解釋 43-4 範例
B2 在最後一次罰球，球離開 A1 的手之前進入禁區。A1 的罰球未觸及籃圈。

解釋
這是 B2 和 A1 的罰球違例。跳球狀況發生。【2022 規則不再有若主罰球員違例，其它

球員違例不計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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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 記錄員及助理記錄員：職責

規則條文
48.1 記錄員應使用記錄表並記錄下列事項：

• 登記每位球員的犯規，他 ∕ 她應登記每位主教練的犯規，當主教練應被取消

比賽資格時，立刻通知裁判。同樣的，當球員違犯 2 次技術犯規或 2 次違

反運動精神犯規或 1 次技術犯規和 1 次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應被取消比賽

資格時，他 ∕ 她應立刻通知裁判。【2022 規則修改，通知球員 5 次犯規的工

作移給計時員。】
• 登記暫停。當該隊主教練此半時或延長賽已無暫停可用時，通知裁判告知該

隊主教練。【2022 規則修改，通知暫停的工作移給計時員。】
• 登記每隊獲准的主教練挑戰。當主教練錯誤地請求第 2 次挑戰時，他/她應

立即通知最近的裁判。【2022 規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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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計時員：職責

規則條文
49.1 應提供比賽計時鐘及碼錶給計時員使用，同時計時員應：

• 任何球員 5 次犯規時，立即通知裁判。【2022 規則修改，通知球員 5 次犯

規的工作移給計時員。】
• 執行暫停程序。當球隊已請求暫停，他 ∕ 她應在暫停時機時通知裁判。

【2022 規則修改，通知暫停的工作移給計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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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裁判的手號

妨礙中籃/干擾球 非法圓柱體 主教練挑戰

伸出食指在另一手上方畫圓 雙手及雙臂上下垂直移動 在空中畫一個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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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 記錄表

規則條文
B.13 主教練挑戰

B.13.1 在提供即時重播系統的比賽中，任一隊可以擁有 1 次主教練挑戰（HCC）。若獲

准，主教練挑戰應被登記在記錄表上方球隊名稱底下 HCC 旁的空格中。記錄員

應在第一個空格中填入節次或延長賽（Q1、Q2、Q3、Q4 或 OT）。在第二個空

格中應填入該節或延長賽的比賽時間分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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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規則條文
F.2.2 在可檢視的情況發生之後，裁判應在因任何理由停止比賽時，立即進行檢視。

【2022 規則寫清檢視與替補/暫停的時序關係】

• 檢視應在暫停或替補、比賽間隔時間開始或比賽繼續前執行。
• 若暫停開始或發生替補後，裁判發現有執行檢視的必要，則在最終判決宣判

前的暫停和任何替補應被取消。
• 當最終判決宣判後，主教練可以請求或撤銷暫停，或任一球員可以請求替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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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規則條文
F.3.1 在每一節及延長賽比賽時間結束時

• 投球中籃是否在每一節或延長賽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
• 若下列情況發生時，比賽計時鐘是否顯示時間和應顯示多少時間：

- 發生投籃球員出界的違例。

- 發生 24 秒違例。

- 發生 8 秒違例。

- 每一節比賽或延長賽結束前被宣判犯規。

直到 IRS 判決被宣判且一節或延長賽任何附加的比賽時間結束前，比賽間隔

時間不應開始。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裁判委員會 OBR&OBRI 2022 2022 年 12 月 42 / 66



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規則條文

F.3.2 當第四節及每一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 分鐘或更少時

• 投球中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2022 規則寫清時機及情況】

- 裁判被授權立即停止比賽，檢視投球中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
- 裁判應確認是否需要使用 IRS 檢視，且此檢視應在中籃後，裁判因任何理由第
一次停止比賽時執行。

• 宣判一個遠離投籃狀況的犯規。在此情況下，【2022 規則寫清時機及情況】

- 比賽計時鐘或投籃計時鐘是否已經終了。
- 當投籃者的對手被宣判犯規，投籃動作是否已經開始。
- 當投籃者的隊友被宣判犯規，球是否還在投籃者手上。

• 被宣判為妨礙中籃或干擾球的違例是否正確。當檢視決定妨礙中籃或干擾球的違例未
被正確宣判，應繼續比賽如下。若在宣判之後：【2022 規則修正如何繼續比賽】

- 球已合法進入球籃，得分應算，由防守隊在端線發界外球。
- 任一隊球員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由該隊在宣判時球的位置最近處發界外
球。

- 無任一隊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此為跳球狀況。

• 確認使球出界的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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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規則條文
F.3.3 在比賽任何時間

• 投球中籃是從 2 分 ∕3 分投籃區離手。【2022 規則寫清時機及情況】

- 裁判被授權立即停止比賽，檢視投球中籃是是從 2 分或 3 分投籃區離

手。

- 裁判應確認是否需要使用 IRS 檢視，且此檢視應在中籃後，裁判因任何

理由第一次停止比賽時執行。

• 確認任何暴力或潛在暴力的行為中參與的球員和被允許坐在球隊席區的人

員。【2022 規則寫清時機及情況】

- 裁判被授權立即停止比賽，檢視任何暴力或潛在暴力的行為。

- 裁判應確認是否需要使用檢視，且此檢視應在暴力或潛在暴力的行為

後，裁判因任何理由第一次停止比賽時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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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官方解釋 F-3.2.1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1:41，A1 試投中籃且此時投籃計時鐘響。裁判在下列時機不確

定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時仍在 A1 手上：

(a) 在得分後 B 隊發界外球，球成活球之前

(b) 在得分後 B 隊發界外球，球成活球之後，裁判因任何原因第一次停止比賽時

(c) 在裁判第一次停止比賽，球成活球之後

解釋【節錄】
• 在 (a) 中，裁判應立即停止比賽，且在繼續比賽之前檢視。

• 在 (b) 中，裁判應在檢視的情況發生之後，裁判因任何理由停止比賽時執行檢視。

• 在 (c) 中，一旦在裁判第一次停止比賽球成活球之後，可以檢視的時間限制已經結

束。原判決仍然有效。

• 在 (a) 和 (b) 中，若檢視確認，當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時，球仍在 A1 手上，這是

A 隊投籃計時鐘違例。A1 得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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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3.2.2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1:39 時，A1 正在投籃動作中，此時遠離投籃情況處發生犯規。

犯規被宣判在：

(a) B2 對 A2 犯規。這是第 3 次團隊犯規。

(b) B2 對 A2 犯規。這是第 5 次團隊犯規。

(c) A2 對 B2 犯規。

解釋【節錄】
在 (a) 和 (b) 中，若檢視確認 A1 不在投籃動作中，則當 B2 的犯規時，球立即成為死

球。球若中籃則不算分。若檢視確認 A1 正在投籃動作中，若球中籃應算分。

(a) 應由 A 隊在 B2 犯規發生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b) A2 應試罰因 B2 犯規產生的 2 次罰球。比賽應如同任何最後一次罰球後繼續。

在 (c) 中，若檢視確認 A1 球已離開投籃者的手，若球中籃應算分。若檢視確認球仍在

投籃者的手上，球若中籃則不算分。應由 B 隊在罰球線延伸線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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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3.2.7 說明
即時重播系統可以被用來決定，在第四節或任一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00 或更少

時，一個被宣判的妨礙中籃或干擾球違例是否正確。若檢視確認妨礙中籃或干擾球違例

被錯誤地宣判，則應依以下方式繼續比賽。若宣判後：

• 球已合法進入球籃，則得分應算。應賦予新的進攻隊在端線外發界外球。

• 一球員或任一隊已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應賦予該隊在宣判時球所在位置的最

近處發界外球。

• 沒有任何一隊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跳球狀況發生。

當宣判後，一球員直接在場上獲得球權時，為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

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必需為鳴哨後的第一個動作。任何為了獲得球權的非法身體接

觸，或是觸及多位球員或被多位球員觸及都不是立即且明確地獲得控制球。

當球直接出界，沒有任一隊的球員獲得球權時，使球出界球隊的對隊被視為獲得立即且

明確地控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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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條文
F.4 主教練挑戰【2022 規則新增】

F.4.1 在提供即時重播系統的比賽中，主教練可以要求一次主教練挑戰。意即，要求主

裁判使用檢視比賽情況確定他們的判決。

F.4.2 主教練挑戰的程序應執行如下：

• 不論成功或失敗，一隊在每場比賽僅能獲准一次主教練挑戰。
• 只有在附錄 F，規則 F.3 中的比賽情況才可挑戰。
• 規則 F.3 中的時間的限制不適用。主教練可在比賽中任何時間提出挑戰。
• 主教練向最近裁判建立視線上接觸並清楚地提出他的主教練挑戰。主教練應

大聲以英文說出”Challenge”，同時做出挑戰手號（手號 58，畫一長方形，

如同電視螢幕）。此要求為最終決定且不得取消。
• 主教練提出挑戰，檢視最慢應該在決定做出後的第一次裁判停止比賽時執

行。
• 若比賽沒有停止，裁判被授權在裁判發現主教練要求挑戰且不使任何一隊處

於不利的情況下，立即停止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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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條文
F.4 主教練挑戰

F.4.2 主教練挑戰的程序應執行如下：

• 主教練應告知最近的裁判要檢視的比賽情況。
• 裁判應使用他的 ∕ 她的 58 號手號通知記錄員主教練挑戰已被允許。
• 在檢視時，球員應留在球場上。
• 若檢視提供的證據對提出挑戰的球隊有利，則應推翻原判決
• 若檢視提供的證據不對提出挑戰的球隊有利，則應維持原判決。
• 裁判應使用和檢視規則相同的程序。
• 當裁判宣判檢視的最終決定之後，應如同任何檢視之後的程序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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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2 範例
B 隊主教練要求 HCC。主教練與最近的裁判建立視線上的連結，並以英文大聲說

“challenge”。同時主教練做出即時重播系統的手號，以食指水平旋轉。

解釋
B 隊的 HCC 不應被允許，因為主教練並未做出正式 HCC 手號，以手畫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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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3 範例
第二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22 秒，A1 試投。球觸及在籃圈水平面以上的籃板，接著被

B1 觸及。裁判判定 B1 的觸球是合法的，因此並未宣判妨礙中籃違例。A 隊主教練相信

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因此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

解釋
妨礙中籃或干擾球僅能在裁判宣判妨礙中籃或干擾球違例時被挑戰。主教練對此決定請

求的挑戰不應被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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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4 範例
第三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4:16 時，A1 向球籃切入並得分。B 隊主教練相信 A1 得分

前有一個明確的帶球走違例，因此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

解釋
B 隊的 HCC 請求不應被允許。只有在附錄 F.3 中列出的情況才得以被挑戰。帶球走違

例，不論是否被宣判，都不得被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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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5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9 秒時，A1 投中 2 分。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0。B 隊從他的端

線發界外球之後，A 隊主教練相信 A1 的得分應算 3 分，並請求 HCC。當 B1 在前場運

球時，裁判發現這個請求。

解釋
• A 隊的 HCC 請求應被允許。裁判應在不置任何一隊於不利的情況下，立即停止比

賽。

• 如果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2 分投籃區投出，比分應為

A 82 - B 80，由 B 隊在前場 B1 運球停止比賽時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比賽

計時鐘應顯示剩餘時間。

• 如果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3 分投籃區投出，比分應為

A 83 - B 80，由 B 隊在前場 B1 運球停止比賽時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比賽

計時鐘應顯示剩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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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6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8 秒時，A1 投中 2 分。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0。B 隊從他的端

線發界外之後，A 隊主教練相信 A1 的得分應算 3 分，並請求 HCC。當 B1 投中 2 分，

比賽計時鐘剩下 1 秒時，裁判發現這個請求。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2。

解釋
• A 隊的 HCC 請求應被允許。裁判應立即停止比賽。

• 如果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2 分投籃區投出，比分應為

A 82 - B 82，由 A 隊在他的端線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比賽計時鐘應顯示剩餘時間。

• 如果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3 分投籃區投出，比分應為

A 83 - B 82，由 A 隊在他的端線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比賽計時鐘應顯示剩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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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7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7 秒時，A1 投中 2 分。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0。B 隊從他的

端線發界外之後，A 隊主教練相信 A1 的得分應算 3 分，並請求 HCC。在 B1 投中 2
分，球在空中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之後，裁判發現這個請求。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2。

解釋
• A 隊的 HCC 請求應被允許，裁判應在於記錄表上簽名前執行即時重播系統檢視。

• 如果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2 分投籃區投出，應依球權輪替程序進

入延長賽繼續比賽。

• 如果即時重播系統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3 分投籃區投出，則比賽結束且最終比

分應為A 83 - B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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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8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6 秒時，A1 投中 2 分。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0。接著 B1 試

投 2 分中籃，球在空中時，比賽計時鐘信號響起。此時比分為 A 82 - B 82。A 隊主教

練相信 A1 的得分應算 3 分，並立即請求 HCC。

解釋
• A 隊的 HCC 請求應被允許，主裁判可以在比賽的任何時間，使用即時重播系統檢

視決定一個中籃應算 2 分或 3 分。

• 如果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2 分投籃區投出，應依球權輪替程序進入延長賽繼續

比賽。

• 如果檢視確認 A1 的投籃是從 3 分投籃區投出，則比賽結束且最終比分應

為A 83 - B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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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9 範例
第四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6:36 時，球出界。裁判判決 A 隊獲得球權。A 隊請求暫停。B
隊主教練相信這個決定不正確並以適當程序請求挑戰。

解釋
• A 隊的 HCC 請求應被允許。即時重播系統檢視，可以在比賽的任何時間，決定一

個球出界違例是否被正確宣判。

• 直到檢視結束且裁判通知最終判決之前，暫停時間不得開始。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裁判委員會 OBR&OBRI 2022 2022 年 12 月 57 / 66



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官方解釋 F-4-11 範例
第二節比賽計時鐘顯示 3:23 時，球出界。裁判將球權給予 A 隊。B 隊教練相信這個判

決是錯誤的，因此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這是

(a) 本場比賽中 B 隊主教練第 1 次 HCC。

(b) 本場比賽中 B 隊主教練第 2 次 HCC。

解釋
(a) HCC 應被允許。主裁判應在比賽任何時間，使用即時重播系統檢視，決定誰使球出

界是否被正確宣判。

如果檢視確認判決正確，應由 A 隊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如果檢視確認判決錯誤，判決應被更正。應由 B 隊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在兩個情況中，B 隊主教練已用掉被賦予的 1 次挑戰。

(b) B 隊主教練已用掉被賦予的 1 次挑戰。此要求不應被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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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12 範例
第二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3:21 時，球出界。裁判將球權給予 A 隊。B 隊教練相信這

個判決是錯誤的，因此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此挑戰已被允許。但 B 隊主教練立即改

變心意，並要求撤銷挑戰請求。裁判接受此撤銷的請求。

解釋
一旦 HCC 被允許，挑戰的請求是最終決定且不可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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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13 範例
第二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2:35 時，A1 在接近投籃計時鐘響起時投籃得分，比賽繼

續。B 隊主教練相信投籃計時鐘的信號在球離手之前響起。B1 在運球時，B 隊主教練

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

解釋
• B 隊的 HCC 應被允許。

• 即時重播系統檢視可以在比賽任何時間，決定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開

A1 的手。

• 主教練可以在比賽任何時間請求 HCC。
• 裁判被授權可以立即停止比賽執行檢視。

• 若檢視確定球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得分應算。應由 B 隊在比賽停止時球

所在位置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B 隊應有剩餘的進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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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14 範例
第二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2:29 時，A1 在接近投籃計時鐘響起時投籃得分，比賽繼

續。當 A2 使球出界時，裁判在 B 隊前場停止比賽。B 隊主教練相信投籃計時鐘的信號

在球離手之前響起，因此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

解釋
• B 隊的 HCC 應被允許。

• 即時重播系統檢視可以決定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開 A1 的手。

• 第四節或任一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00 或更少的時間限制不適用。

• 最晚至判決後裁判第一次停止比賽時，主教練可以在比賽任何時間請求 HCC。
• 若檢視確定球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得分應算。若檢視確定球在投籃計時

鐘信號響起後離手，得分不算。

• 應由 B 隊在球出界的最近處發界外球繼續比賽。B 隊應有剩餘的進攻時間。

• 在兩個情況中，B 隊主教練已用掉被賦予的 1 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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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釋 F-4-15 範例
第三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7:22 時，B1 對運球員 A1 犯規。這是 B 隊本節的第 2 次犯

規。A 隊主教練相信 B1 非致力於比賽，因此 B1 的侵人犯規應被升級為違反運動精神

犯規。A 隊主教練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

解釋
• A 隊的 HCC 應被允許。

• 即時重播系統可以在比賽任何時間，決定一個侵人犯規、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

犯規是否應升級或降級或被視為技術犯規。

• 若檢視確認這是一個侵人犯規，應由 A 隊從犯規發生時球所在位置的最近處發界外

球繼續比賽。

• 若檢視確認這是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犯規，侵人犯規應升級。應如同任何違反運動精

神犯規繼續比賽。

• 在兩個情況中，A 隊主教練已用掉被賦予的 1 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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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官方解釋 F-4-16 範例
第三節比賽計時鐘顯示剩餘 7:16 時

(a) B1 對運球員 A1 犯規。這是 B 隊本節的第 2 次犯規。比賽由 A 隊發界外球繼續，

A2 接著投籃得 2 分。

(b) B1 對正在投籃動作中的 A1 犯規，球未中籃。A1 第一次罰球，持球在可處理的位

置。

A 隊主教練現在相信剛才 B1 非致力於比賽，因此 B1 的侵人犯規應被升級為違反運動

精神犯規。A 隊主教練以適當程序請求 HCC。

解釋
• A 隊的 HCC 不應被允許。當 (a) 發界外球 (b)] 第一次罰球，

• 球被置於 A 隊球員可處理的位置後，請求 HCC 已經太遲了。主教練最慢應在判決

後裁判第一次停止比賽時請求挑戰並執行檢視。

• A 隊主教練未用掉被賦予的 1 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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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官方解釋 F-4-17 範例
A1 在接近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時投籃得分，比賽繼續。B 隊第一助理教練相信投籃計

時鐘的信號在球離手之前響起，因此以適當程序請求主教練挑戰。

解釋
B 隊第一助理教練的請求不應被允許。即時重播系統檢視只能由 B 隊主教練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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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 即時重播系統

官方解釋 F-4-18 範例
記錄員應登記所有 HCC 至記錄表上。

解釋
只有被允許的 HCC才應被登記至記錄表上，HCC 旁的 2 個空格中。第一個空格填入節

次或延長賽。第二個空格填入在該節或延長賽比賽時間的分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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